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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就精神病康復者提供的社區支援服務的意見書 

(2009 年 7 月 11 日) 

 

本年社區發生了多宗與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的悲劇，導致多宗人命傷亡。連串事件暴露了政府

對我們精神病康復者的社區支援的不足。我們會員因為社區支援不足，經常導致復發入院，對

我們是一個連串的打擊。 

 

醫管局與社區缺乏足夠銜接 

 

 我們收到不少會員反映，他們指出院時沒有醫務社工跟進，他們往往需要主動聯絡醫務社

工。即使聯絡到醫務社工，醫務社工也因為個案過多(平均一人處理九十名)，只能處理經濟

上需要和協助服務轉介，發揮不到醫務社工本來應有的功能。 

 即使醫務社工願意提供轉介康復者到社區服務，主導權仍在精神科醫生手上。精神科醫生

也因只有 5 分鐘時間看我們，他們很難掌握我們的近況，無法及時轉介合適我們的服務。 

 我們精神病康復者出院返回社區，很多時需要社區支援，可是不少精神康復服務需要醫務

社工轉介(包括日間訓練、輔助就業、住宿服務等等)。據我們所知，這些服務很多時是我們

向相熟社工(他們未必負責我們的個案)提出，他們才按我們的要求向醫務社工提出。 

 根據醫管局最新的工作目標，精神科病床將由今年度的 4000 張減至下年度的 3600 張，反

映醫管局期望加強社區精神科服務，但是沒有提及增加門診單位數目(只有提及增設分流診

所，但是舊症病人仍然只能使用專科門診服務)及增加精神科專科門診的人手。 

 

綜合社會援助金忽視了有家庭的同路人的需要 

 

 自從 1998 年綜援改為以家庭為申請單位之後，我們收到不少與家人的會員的反映，指以家

庭為申請單位，剝奪了他們的需要。因為精神病康復者大多為成年人，但因為需要家人照

顧，或缺乏機會上樓(不是所有精神病康復者可以用恩恤安置上樓，如果病情穩定的精神病

康復者不是以長者身份或其他殘疾身份申請單人上樓，大多需要根據計分制才決定上樓次

序，這個制度對年輕的精神病康復者不公平)，只能住在原生家庭。但是不少精神病康復者

沒有家人的財政支持，大部分只靠傷殘津貼過活。問題是單靠傷殘津貼不能夠支持我們精

神病康復者的生活所需，因此我們的生活質素普遍很差。 

 即使有工作，收入普遍偏低，可是並非所有人有權申請低收入綜援。低收入又不能申請低

收入綜援的精神病康復者難以靠工作改善生活。 

 不少有工作的精神病康復者除了收入低外，工作穩定性往往受到病情或僱主不合理對待

下，隨時面對失業的困擾。這對我們精神病康復者的自尊造成打擊，甚至導致復發。 
 

獨居的精神病康復者缺乏支援 

 

 本社有三成會員是獨居，他們因為患精神病而失去家人支援，因而只能搬出去住 

 不少獨居會員缺乏鄰居關心，甚至歧視他們，令他們缺乏融入社會的動力 

 本社進行不少家訪，發現不少被訪者一年內沒有與家人聯絡，也因為經濟原因，甚少外出，

他們也不知道社區精神科服務，也沒有人告訴他們 

 不少獨居會員只會與病友或相熟社工溝通，因此本社利用同路人支援讓他們建立與社區的

關係，這個做法一般精神科服務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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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建議 

1. 社區與醫管局合作 

 
 增加精神科醫生及醫務社工數目，減輕他們的工作量，使我們獲得更多關心 

 檢討醫務社工的職能，讓他們發揮社工應有的專業服務水平 

 醫管局計劃在明年度增加 28 名人手，用個案管理模式協助經常入院的精神科病人，我

們期望醫管局在提供個案管理模式制度之後，在翌年進行檢討，並且增加人手及擴展至

第一次入院而入院超過一個月的病人。 

 政府加強公眾教育，以公民權利的角度鼓勵社區接納我們 

 
2. 綜合社會援助金及傷殘津貼 

 
 盡快檢討綜合社會援助金及傷殘津貼申請機制及準則，不要再迫我們精神病康復者與

家人分居 

 檢討綜合社會援助金及傷殘津貼援助水平，確保有足夠金錢應付生活開支 

 改善就業環境，從訂立全面的最低工資、改善勞工法例入手，另外加強對我們精神病

康復者的就業支援。此外，以低收入補貼代替低收入綜援，堵塞現時低收入綜援不支

援低收入而有家庭負擔的精神病康復者(因低收入補貼按報稅單位計算) 

 
3. 加強自助組織支援 

 
 以本社為例，同路人支援往往容易得到精神病康復者信任，我們有共同關注的需要，

也能夠改善我們的病情 

 除了加強基金資助外，鼓勵精神病康復者成立更多自務小組，或進一步成立自助組織，

有助提升公眾對我們精神病康復者的形象 

 
4. 其他 

 
 聯合國殘疾人士權利公約在 2008 年 8 月開始推行，政府必須從我們精神病康復者的公

民權利角度，重新檢視整個精神科服務。並且根據公約原則，訂立精神健康政策，跨

部門處理不同精神科服務的問題。 

 此外，精神科服務工作小組只開了二次大會及相關分組會議，相關的會議紀錄從來沒

有公開給市民查閱，令我們質疑小組的工作成效。因此強烈要求公開相關會議的內容，

讓我們審視精神科服務面對的問題。 
 


